
福建省教育厅文件

闽教职成〔2015〕2号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实施第二轮高等职业

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各高等职业院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完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制度，在2014年对2所高职院校评估试点的基础上，决定于2015年全面启动第二轮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以下简称“二轮评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安排

计划到2020年，完成对全省高职院校的二轮评估。按照“五年一轮”的工作原则，结合首轮评估工作情况，我厅对各高职院校的二轮评估时间作出安排（详见附件1、2），2015年以后评估的院校应于上一年度11月底前向省教育评估研究中心提出评估申请。

二、评估程序

（一）学校自评
接受评估的各院校要做好首轮评估整改的总结、学生满意度调查分析等自评自查工作。在此基础上，有关院校根据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自行研究制定评建方案，形成科学合理、针对性强的评估指标体系，突出“一校一方案”。评建方案（含评估指标体系）应于专家进校现场考察评估前4个月内报省教育厅职成处备案，经过备案后方可对照评估指标体系撰写自评报告、专业剖析报告、数据平台分析报告等有关评估材料。

（二）现场考察评估

现场考察评估时间不超过3天，其中专家进校工作时间为2天。现场考察评估期间，专家组将采用查阅资料、集体座谈、个别访谈、部门走访、专业剖析、听课说课、课堂教学抽查等方式全面了解院校的人才培养工作情况，并对院校评估指标体系二级指标作出等级评定。
（三）整改回访

现场考察评估结束后，有关院校应针对存在问题制定整改工作方案，明确整改任务、措施和实施计划等。我厅将依据院校整改工作情况，在现场考察评估结束后1年内，适时组织专家进行回访。
三、有关要求

1.各高职院校要按照二轮评估工作的总体安排，认真做好评估的各项准备工作。对在规定时限内拒不接受评估的院校，我厅将在招生计划、资金安排、项目立项等方面给予削减、限制。

2.各设区市教育局、院校主管部门及举办者应指导和支持所属院校评建工作，帮助解决院校建设、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3.我厅委托省教育评估研究中心具体承担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工作。

职成处联系人：念航，联系电话：0591-87091358
评估中心联系人：王长旺，联系电话:0591-87091502

附件：1.2015年高职院校二轮评估现场考察评估安排表

      2.2016—2020年接受二轮评估高职院校名单

                             福建省教育厅

                             2015年1月28日
附件1

2015年高职院校二轮评估现场考察评估安排表
	序号
	学校名称
	现场考察时间

	1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2015年6月

	2
	泉州理工职业学院
	2015年7月

	3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2015年9月

	4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2015年10月

	5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2015年10月

	6
	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2015年10月

	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2015年11月

	8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2015年11月

	9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015年11月

	10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2015年11月

	11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2015年11月

	12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2015年12月

	13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2015年12月

	14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15年12月

	15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2015年12月


附件2

2016—2020年接受二轮评估高职院校名单

	年份
	院校名单

	2016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厦门华厦职业学院、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泉州华光职业学院、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福建艺术职业学院、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漳州卫生职业学院、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2017
	福州海峡职业技术学院、福州英华职业学院、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漳州城市职业学院、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三明职业技术学院、闽北职业技术学院、厦门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厦门南洋职业学院、宁德职业技术学院、漳州科技职业学院、漳州理工职业学院、武夷山职业学院

	2018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厦门安防科技职业学院、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泉州海洋职业学院、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2019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厦门演艺职业学院

	2020
	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福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泉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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